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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名称：丰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评估项目
二、采购预算：
本项目不接受超过298万元采购预算的报价。报价包含项目完成所需全部费用（含税费）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三、项目概况
1.项目名称：丰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评估项目
2.项目地点：丰县北环路北
3.服务期限：1年（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，含报告编制、评审及修改完善周期）
4.服务标准：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标准、本需求所列技术规范要求，并满足采购人验收及评审通过需求。
四、服务需求
在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初步调查的基础上，根据《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》、《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19〕770号）、《危险废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指南》（环办便函〔2022〕382号）等有关文件的要求，开展地下水详细调查评估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1.防渗性能检测
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法开展地球物理探测，查明填埋场防渗层完整性、可能存在的渗漏通道及渗漏点分布特征。
2.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
①水文地质补充勘察
通过采用地质钻探、水文地质试验（抽水试验、渗水实验、注水试验）等方式查清填埋场及周边水文地质条件。
②建井采样检测
新建地下水监测井数量不低于40个，地下水样品采集检测数量不低于90个。检测指标需覆盖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常规指标及垃圾填埋场特征污染物（如挥发性有机物、半挥发性有机物、重金属、氨氮等）。
3.模拟预测评估
构建地下水水流与溶质运移模型，预测未来70年地下水污染扩散范围、浓度变化趋势，分析对周边敏感目标的影响。
4.健康风险评估
结合监测数据与暴露场景（如吸入室内外空气中的气态污染物、皮肤接触等），评估地下水污染物对人体的致癌风险与非致癌风险，明确风险等级及管控建议。
需严格按照以下规范开展工作，确保成果合规性与科学性：
1.《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19〕770号）
2.《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分工作指南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19〕770号）
3.《地下水污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指南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19〕770号）
4.《地下水污染模拟预测评估工作指南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19〕770号）
5.《危险废物处置场和垃圾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技术指南》(环办便函(2022)382号)
6.《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 164-2020）
7.《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》（HJ/T 166-2004）
8.《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》（HJ 1019-2019）
9.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/T14848-2017）
10.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
11.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（GB 36600-2018）。
五、人员配置要求
投标人须组建专属项目团队，团队成员需具备相关专业资质及项目经验，核心人员配置要求如下：
	岗位
	人数
	主要职责

	项目负责人
	1名
	1.负责项目整体策划、进度与质量管控；
2.组织技术方案论证、报告审核；
3.对接采购人及评审专家，协调解决项目关键问题。

	技术负责人
	1名
	1.编制详细技术实施方案；
2.指导现场探测、采样及实验室检测工作；
3.负责地下水污染模拟预测、健康风险评估的技术落地。

	项目组成员
	不少于5名
	1.开展资料收集、现场踏勘、地球物理探测；
2.负责地下水监测井选址、施工监督及洗井验收；
3.按规范完成样品采集、保存及送检；
4.监督指导地下水样品实验室分析检测；
5.做好全过程质量控制；
6.整理分析调查数据、检测结果；
7.编制3份核心报告及相关附件；
8.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报告，确保通过专家评审。
9.制定项目质量保障计划及安全管理制度；
10.全程监督现场作业安全、采样及检测质量；
11.留存质量控制记录，形成质量追溯档案。


注：人员配置要求投标人须完全满足，不接受负偏离，并提交：《人员配置承诺函》（格式自拟），否则符合性审查不予通过。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项目组人员的职称证书、近3个月内任意1个月（不含开标当月）社保缴纳证明及其他证明材料，未提供或材料不全的，视为不满足要求。
六、服务标准
1.成果交付标准：按期提交3份核心报告（含纸质版6份、电子版U盘2份），报告内容完整、数据准确、论证充分，需通过采购人组织的专家评审。
2.过程服务标准：每月向采购人提交项目进度报告；接到采购人问询后24小时内响应；现场作业期间接受采购人不定期检查。
七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质量保障
1.建立“项目负责人-技术负责人-质量安全员”三级质量管控体系，明确各环节质量责任人。
2.制定详细的质量保障计划（QA/QC计划），涵盖现场采样平行样、空白样、加标回收实验等质量控制措施，确保检测数据合格率不低于95%。
3.技术方案、监测井建设参数、报告初稿等关键成果，需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推进下一环节。
（二）保密要求
1.成交单位需与采购人签订《保密协议》，明确保密范围（含项目基础资料、监测数据、报告内容等）及保密期限（至少5年）。
2.项目团队成员需签署个人保密承诺书，严禁以任何形式泄露、传播项目相关信息；严禁将项目数据用于本项目以外的其他用途。
3.项目结束后，需将全部原始资料、过程文件、电子数据等移交采购人。
（三）安全要求
1.项目实施前编制《现场作业安全方案》，明确用电、机械操作、化学品使用、人员防护等安全措施，并对团队成员开展安全培训（培训记录需提交采购人备案）。
2.现场作业人员需配备齐全安全防护用品（如安全帽、防护服、防毒面具等）；作业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识，配备急救箱及应急设备。
3.若发生人员伤亡、设备损坏、环境污染等安全事故，成交单位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并在1小时内书面报告采购人，承担全部责任及赔偿费用。
（四）知识产权
1.成交单位保证所提供的服务、使用的技术方法、软件工具等均具备合法知识产权，不存在侵权风险。
2.项目全部成果（含报告、数据、图表等）的知识产权归双方所有，成交单位不得擅自对外发表或转让。
3.若因知识产权问题引发纠纷，由成交单位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。
八、验收
1.验收流程
成交单位完成全部工作后提交验收申请及预验收方案→采购人成立验收小组（由3名及以上行业专家、采购人代表组成）→验收小组审核成果资料、现场核查（必要时）→组织专家评审会→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完善→最终验收。
2.验收标准：以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合同、本需求所列技术规范为依据，核心验收指标包括：
1）监测井建设数量、技术参数符合要求；
2）地下水采样检测数量、指标覆盖度达标，数据质量合格；
3）3份核心报告通过专家评审，无重大修改意见；
4）原始资料、过程文件、成果文件移交完整。
3.验收不合格的，成交单位需在15日内完成整改并重新申请验收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成交单位承担。
九、现场踏勘
本项目不组织集中现场踏勘，投标人需自行联系采购人获取现场基础资料后开展踏勘。
1.投标人需对现场地形、水文条件、周边敏感目标（如居民区、农田、地表水体等）进行详细勘察，对获取的资料和数据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2.因未踏勘或踏勘不充分导致报价缺项、技术方案不符合现场实际、中标后无法按期完工的，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全部后果（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解除、赔偿损失等）。
3.投标人踏勘过程中发生的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等安全事故，由投标人自行负责。
十、服务成果及质量
1.核心成果
①《丰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地下水环境状况详细调查评估报告》（含纸质档、电子档）；
②《丰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地下水污染模拟预测评估报告》（含纸质档、电子档）；
③《丰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地下水健康风险评估报告》（含纸质档、电子档）；
2.配套成果
①项目技术方案（含质量保障计划、安全方案等）；
②现场勘查记录单、人员访谈记录表、地球物理探测报告；
③土壤采样钻孔记录单、成井记录单、地下水洗井记录单、地下水采样记录单、样品保存检查记录单、样品运送单、样品交接检查记录单、现场采样质控检查记录单、实验室检测报告（含CMA资质报告）；
④专家评审意见及报告修改说明；
⑤其他过程性文件及原始资料汇编。
3.质量要求：所有成果需数据真实、逻辑清晰、结论明确，符合国家及行业规范，且通过专家评审。
